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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輔導室 

 

 

113 高三收訖明細確認提醒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確認項目 負責單位 

查詢幹部經歷提交中央資料庫紀錄 學務處／訓育組 

查詢學習成果提交中央資料庫紀錄 教務處／教學組 

查詢多元表現提交中央資料庫紀錄 學務處／訓育組 

 查詢系統帳號問題 圖書館／資訊組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 學生確認收訖明細時間： 

114 年 4 月 12 日至 4 月 15 日（17:00 止） 
 
超過期限未去做收訖明細確認者，將視同提交資料
正確無誤，之後將無法再做任何修正！ 

 請至學習歷程檔案平臺確認收訖明細內容與個人的
學習歷程檔案是否相符： 

若有疑義也請於確認期限內，盡速與負責單位確認
狀況！ 



 

2 

113 高三收訖明細確認步驟 

 登入系統 
以個人的臺北市單一身份驗證服務，登入臺北市學生學
習歷程檔案系統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登入後頁面如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請點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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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查詢幹部經歷提交中央資料庫紀錄 
 

1.請點選【查詢幹部經歷提交中央資料庫紀錄】，畫面如下。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2.請先確認是否為【1132】，檢查資料是否正確後，再點選【資料正確無誤】或是

【錯誤回報】。若無擔任幹部的同學，則無需確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請點選 

 

 

請確認為 1132 

 

 

 

 

請點選 

資料有誤，點選資料錯誤回報，勾選錯誤樣態

以及輸入回報原因，點選確認訊息 

確認資料無誤點選：資料正確無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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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查詢學習成果提交中央資料庫紀錄 
 

1.請點選【查詢學習成果提交中央資料庫紀錄】，畫面如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2.請先確認是否為【1132】，檢查學習成果資料是否正確後，再點選【資料正確無

誤】或是【錯誤回報】。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請點選 

 

 

請確認為 1132 

資料有誤，點選資料錯誤回報，勾選錯誤樣態

以及輸入回報原因，點選確認訊息 

確認資料無誤點選：資料正確無誤。 

 

 

 

 

請點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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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查詢多元表現提交中央資料庫紀錄 
 

1.請點選【查詢多元表現提交中央資料庫紀錄】，畫面如下。 

 

 

 

 

 

2.請先確認是否為【1132】，檢查多元表現資料是否正確後，再點選【資料正確無

誤】或是【錯誤回報】。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請點選 

 

 

請確認為 1132 

 

 

 

 

請點選 
資料有誤，點選資料錯誤回報，勾選錯誤樣態

以及輸入回報原因，點選確認訊息 

確認資料無誤點選：資料正確無誤。 


